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第71次「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審查會議」會議記錄

壹、時間：111年 11月 9日下午14時 00分

貳、地點：本署3樓簡報室

參、主席：張主任檢察官聖傳                     紀錄 蕭莉樺

肆、出席人員：詳附件簽到表

伍、會議程序                              

1、主席致詞：

召開今天的會議，主要目的是希望讓地檢署緩起訴處分金的運用能夠更合

法妥適，發揮它應有的效益；其實地檢署近來緩起訴處分金的籌措也出現了一

些尚未達到目標的小小困難，這部分我們內部也還在努力，緩起訴處分金取得

不易，希望能夠好好地運用，能夠發揮它的真正功能，謝謝大家。

2、業務報告：略

3、提案討論

案由一：提報111年度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補助公益團體期中查

核結果。

說明：

(1)   依據「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督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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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機關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協商金補助款補助作業要點」、及本署

「111年度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協商金補助款作業實施計畫」辦理。

(2) 期中查核已在8/22、8/24兩日辦理完畢，而且在10/12召開期中查核會

議討論；本次期中查核採實地查核，也就是查核小組實際上到機構進行

訪查，了解補助款支用情形，並與機構承辦人員針對方案計畫討論與溝

通，相關查核結果與建議詳如說明(三)期中查核結果：

(3) 期中查核結果：

受補助公益團

體

查核項目

(補助計畫

名稱)

補助金額 查核評估結果

財團法人犯罪

被害人保護協

會臺灣苗栗分

會

間接服務 64,832

1. 本方案各項行政督導會議、保

護業務連繫平台會議均依既定

期程辦理。各項憑證核銷均依

規辦理。

2.建議各申請補助方案均能設

計滿意度調查表，並進行執行

成效或效益評估分析，以成果

分析方式呈現以作為未來擬訂

計畫是否需要調整之參考。

家庭關懷重

建服務
1,204,900 1. 本方案年節關懷慰問活動結合

民間團體，諸如十方圓通寺、

天后宮等社會資源辦理，辦理

成效尚屬良好。

2. 學習培育(圓夢專案)等提供被

害人子女補習費用補助、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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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金及課業輔導等，執行狀

況尚屬良好。

3. 建議：

(1)建議各申請補助方案均能設計

滿意度調查表，並進行執行成

效或效益評估分析，以成果分

析方式呈現以作為未來擬訂計

畫是否需要調整之參考。

(2) 應於期末成果報告清冊中呈現

本點第1項資料。

修復式司法

專案
300,528

1.本方案截至目前（8月 22

日）為止，開案數 1案，內部

教育訓練及督導會議均於五月

上旬辦理。

2.建議教育訓練能設計課程滿

意度調查，（諸如師資、課程

內容、時數等等安排），以作

為未來計劃擬定參考。

志願服務

業務
165,000

1.志工服務業務範疇包含調

解、訪視、圓夢計劃等業務。

2. 各項憑證核銷均依規辦理。

3. 建議教育訓練能設計課程滿意

度調查，（諸如師資、課程內

容、時數等等安排），以作為

未來計劃擬定參考，並進行執

行成效或效益評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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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榮譽觀

護人協進會

榮譽觀護人

教育訓練及

志工服務

872,600

1.因疫情階段導致部分課程無

法完成，影響受服務對象之權

益，觀護人室及榮觀修正計劃

及補救措施，例如播放影帶以

及保持社交距離、減少上課人

數等等措施，保障服務對象之

權益，各項上課對象都能提供

多元內容，並以對象需求提供

專業訓練，值得肯定。

2.志工服務期間，請注意個人

自身安全衛生防護。

受觀護對象

輔導、教育

關懷等相關

活動

351,500

1.年節慰問受服務對象，關懷

弱勢、居家打掃等等，發揮社

會勞動之綜效，提升服務品

質。

2.榮譽觀護人因疫情關係，訪

視頻率及方式也受影響，敬請

提醒榮譽觀護人安全及衛生意

識，並提供必要裝備如乾洗

手、口罩等物資，並建議在訪

視過程如有發現受服務對象有

經濟或多重的困難，可轉介公

私部門提供服務。

4



苗栗縣司法志工

協會

法治教育

宣導活動
36,000

1. 宣導活動能搭配社區各項活動

例如義剪、宮廟活動，並且能

夠連結資源等。

2.疫情期間仍能持續辦理志工教

育訓練，並且參與踴躍，難能

可貴。

3.法治教育結合學生參訪並提供角

色扮演，讓學生有深刻認識，成

效良好。

財團法人臺灣

更生保護會苗

栗分會

監所收容人

(入監輔導

認知教育團

體)及更生

人家庭支持

性服務實施

計畫

197,826

1.依計劃預算執行辦理，預期全

年度成效可努力達成。

2. 年度已核定預算建請充分運用

（勻支或調整），以發揮計劃

預算效（率）益。

安置處所

(廚藝飛揚

圓夢想)職

能訓練實施

計畫

102,960

辦理貧困更

生人家庭慰

問及急難救

助實施計畫

95,000

辦理苗栗轄

區貧困更生

人就學暨更

生家庭子女

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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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助學金實

施計畫

司法保護年

節社區關懷

更生人家庭

暨監所關懷

收容人活動

實施計畫

67,433

業務研習會

暨更生輔導

員業務研習

座談會實施

計畫

49,833

更生保護節

慶祝大會活

動實施計畫

68,169

辦理更生保

護工作購置

有獎徵答獎

品計畫

30,000

運用更生輔

導員協助參

與會務計畫

300,000

社團法人苗栗

縣大光全人教

育發展協會

少觀所團體

輔導
133,120

1.依計劃預算執行辦理。

2.計劃尚有預算需求，建請依規

定勻支或循年度概算籌編時調

整處理。

3.協會係一單位機構，建請核

銷憑證依會計準則內部審核處

理程序完成（憑單黏存憑證經

少家個案

心理諮商
116,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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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層級核章），再報請補助

單位（地檢）請撥款項，以健

全處理程序。

審查意見：是否續予補助，提請討論。

討論：

主席裁示：五個機構分別討論，這樣比較不會混在一起

(1)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苗栗分會：

1.主席：

(1)我有兩點再做一個確認，第一點就是實施滿意度意見調查表的建議，

這個部分以往都沒有做過嗎？因為看起來這個建議應該不只這個機關，

後面好像也有類似的建議，這個部分之前假如都沒有做過，這一次才

提出來可以做嗎？如果是，這些建議，機構他們應該都會採納嗎？

(2)抽查項目有關修復式司法專案的部分，想要再確認一下，因為我看

他的開案數的部分是一案，在五月上旬就已經辦理完畢，那他的開案

數是指什麼？補助金額30萬，應該是還包含其他的教育訓練還有一些

課程，應該不是只是單純的開案數費用？

2.執行秘書說明：

(1)有關計畫、方案實施滿意度調查的部分，確實過去較少看見；

這部分建議在實地查核時，查核委員已與受補助單位進行討論和

溝通，機構可採以納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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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進入對話的數量僅一案；因為今年很多轉介來的案件，都沒

有開案成功，主要原因：開案要評估雙方狀況是不是適合開案，

另外一個層面就是加、被害人雙方是不是都同意或有意願進入對

話，觀察轉介的案件，有一些是加害人提出希望進入修復對話，

但被害人沒有意願，或是被害人提出來加害人沒有意願，或是加

害人的狀況不合適進入對話等，所以就沒有開成。

(3)30萬是今年同意補助的經費，但實際上支出並沒有這麼多，

經費的使用內容還包含教育訓練與督導會議。

1.主席：

修復式司法牽扯到很多層面，到目前為止，還是只有一案的話，感覺上

這個比例有點偏低，大家不去做修復式司法，他的成效就會越差，這樣大家

就越不想去運用它，因此這個部分確實需要大家協助，一起幫忙推動，這樣

成效會比較好；修復式司法，其實比較像高階的法院調解，法院一般調解時

間比較短，談一談很簡單很短的時間就可以做出一個決定，若談不成還可以

繼續調解，但畢竟沒有像修復式司法這樣深入，要有促進者去訪談等等，其

實它的程序、做法要投入資源，而且在整個訴訟程序中，對地檢對法院其實

真的都有很大的幫助，不只是績效而已。

2.李委員麗萍：

我可以分享一下我們在做家事調解的部分，司法院給家事調解的期限其

實是四個月；很多家庭除了離婚的問題，還會牽涉到孩子，孩子的部分可能

就會牽涉到親權怎麼定、會面怎麼定、撫養費如何，甚至有的要談離婚會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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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到婚前財產等，所以其實家事的糾葛絕對不會比修復式司法還單純，他的

點是很多，包括大人、小孩、財產、非財產，其實也是蠻複雜，司法院給我

們四個月期限，其實前階段，譬如我們都已經常態性的開辦親子課程，所以

在調解之前父母都要先上課，來法院打離婚官司、打小孩子的官司，一定都

要先上初階課程，必要時還要進入進階的爸爸媽媽團體，孩子的部分我們也

發展了孩子的團體，必要的時候在團體階段也會做適度的訪視，有的時候可

能是根本性的議題，譬如說離婚或小孩的親權部分，沒辦法一次就達成共識，

可能雙方會有很多的爭執跟對立，但是我們有可能讓他在這個時候就先做一

個暫時的親權約定及會面狀態，讓他在調解過程裡，一邊運作一邊的緩解他

們的衝突，假如雙方都同意，調解四個月的期間，可續調再延長四個月，類

似這樣的方式，有緩解的功效，且共識慢慢地也會建立起來，但這中間當然

要投入很多的人力、物力、時間、成本，還要累積很多的經驗，辦很多的教

育訓練，可是我認為上軌道之後會變成一個循環，譬如我請家長去上課，或

是提供給孩子一些資源或者是甚至是接受諮商等。

另我認為要讓檢察官看見修復司式法這件事其實在案件解決衝突對立的

環節上是很有成效的，然後再來就是可能要掌控整個進行的流程，不能讓他

拖得太過冗長，這個部分還涉及司法端，及司法端以外的資源，譬如修復式

司法或調解、課程…，要跟整個訴訟流程緊密結合，不然時間上會太延宕；

其實時間上太延宕是大家不想做的一個原因，然後再來就是成效不彰也是另

一個原因，另外一個原因就是有可能大家對這個部分不了解，不了解會質疑

這個制度到底有沒有幫助，尤其讓新進檢察官了解這個流程，再者成效一定

要呈現出來，然後就是整個效率及流程一定要控管，例如有些案件我們也會

連結一些外面的家事商談，有時候讓父母到社區裡面再去談，我們也會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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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商談的單位討論回覆的期限、進行的進度及面臨的困難，必要時法官會介

入協助，中間的橫向聯繫是很緊密，因此不會曠日費時，法官也不會案件掛

著在那邊沒辦法結，它的效能也會呈現出來，有成效使用者就會更樂意去轉

介，對整個犯罪的再犯預防，還有被害人的損害填補才會有比較正面的功效，

做一個分享謝謝。

3. 主席：

一方面是成員的教育訓練，一方面就是檢察官的意願，當然也跟熟悉程

度有關係，因為不熟悉就會有些既定的印象，會覺得案子可能會延誤到，多

少是一個負擔，就比較不願意這麼做，這部分我們可以一起再來努力，在一

些署內會議或工作會報等適當的場合，或是有些適當的資料可以宣導，讓檢

察官都熟悉，假如可以報告成功的案例，讓檢察官了解實施的細節及意義，

相信也可以提升檢察官們願意一起推動的動機。

(2)苗栗縣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沒有討論意見

(3)苗栗縣司法志工協會

1. 李委員麗萍：

(1)過去少年法庭少年觸法案件以竊盜、毒品占多數，現在大宗取而代之

的第一名是詐欺，詐欺的部分，有一些孩子因為家境不是很好，所以會

想要找打工的機會，目前普遍大眾就是看網站的求職訊息及做家庭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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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提供帳戶，部分的孩子受騙上當提供帳戶，然後因為這樣被移送到少

年法庭來，孩子們無法判斷，我們也發現這個部分的法治宣導做得不夠，

對於這種家庭代工提供帳戶的詐騙，若能防制一定立竿見影。孩子會知

道這個是被詐騙，提供帳戶是被利用，可是我們不去做這一塊就會有一

票的孩子陷入；甚至現在有些孩子一開始去當車手，原來的目的部分是

為了找工作，一開始可能被騙，只是有的孩子食髓知味，覺得這個好賺，

最後也脫離不了，故意犯罪，沒有辦法勸回，所以我想拜託有這麼多的

犯罪防治宣導，是不是可以在這個方面加強宣導，保護孩子；有太多孩

子真的就是這樣進入少年法庭，而且就算少年法庭認定是不小心的，是

因為找家庭代工被騙，問題是被害人一堆，這些被害人將來還是可以用

民法侵權行為來請求孩子跟爸爸連帶責任賠償，原來家庭就很困難，後

面的賠償金額有時候是一拖拉庫，他們想要和解都和解不完，所以我覺

得這部分的宣導意義重大，這些資源可不可以做一些比較重點的宣導工

作，實際效益對於少年的幫助更多。

(2)建議地檢署可以培養種子講師，司法志工協會可以培養一些很強的

講師；參訪也是一個很好的宣導時間點。

(3)學校的部分，因為有大校小校，能力有限的情況下，先從一些重點

的學校切入，分工分區也可以，志工可讓他們去比較小的學校，檢察官

則親自前往大學校，類似這樣做一些有效人力資源的運用也是一個方法，

(4)防制方面，因為大部分孩子都是從網路上面求職，這個部分有些網

路警察可不可以加強這個地方犯罪的情蒐與偵辦？

1.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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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謝謝李庭長，心有戚戚焉，詐欺這幾年成為全國各地院檢一個非常沉重

的負擔，尤其是新收案件，有高達好幾成都是詐騙案件，院檢要耗費多

少資源在這些案件上，所以我非常贊成李庭長所講的。

(2)志工協會所做的法治教育，看起來是參訪為主，針對宣導部分，期末查

核再進一步了解；也就是說如果資源可以把運用到對的地方，院檢可以

節省非常多的國家資源，而且避免讓這些孩子整天在我們這邊打轉，有

時候看到也是於心不忍；同時這種案件量已經多到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嚴

重的問題，如果前階段運用緩起訴處分金，結合一些團體或是志工協會，

大家一起做不同的努力，成果就會慢慢地看得出來。

(3)有關防制的部份，我說明一下，這幾年來高檢署一直非常重視打詐，現

在的打詐業務已經細分做不同的分工，所以基本上各地地檢署司法機關

的角色比較定位在是打詐，法治教育、網絡巡邏，比較偏重在前階段防

詐這個部分，就比較會落在警方的身上，雖然分工是這要，但其實我自

己是覺得我們都可以一起做，而且因為我們有實際辦案的經驗，有時候

去做這些工作其實效果會更好，有機會也會傳達給警方；現在社會詐欺

手法的演進，變化非常非常的快，所以我們的資源是永遠跟不上犯罪集

團，同時對於國內外詐欺案件的偵辦，也付出非常多的資源，因此無論

是緩起訴處分金的運用或是法治教育，可以一起來兼顧這個部分，我想

會很有意義的。

(2)更生保護會苗栗分會

1.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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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保苗栗分會有部分的項目執行率是0%，像第二點廚藝飛揚計劃，預

計什麼時候實施，或是說依照第八點的資料，他們是什麼時候處理？看起

來這個部分執行率是0%。

2. 執行秘書說明：

    期中查核主要查核計畫上半年的執行狀況，據了解廚藝飛揚計劃是下

半年才開始執行，這部分我們也有到現場去看過，確實有在進行。

(2)苗栗縣大光全人教育發展協會

1. 李委員麗萍：

(1)大光有關少觀所團體輔導及少家個案心理諮商這些方案，其實是

跟少家庭合作，因為法院沒有辦法直接向地檢申請補助，而法院少庭

有很多弱勢的兒少或是弱勢的家庭需要被關懷協助，所以很早以前就

跟觀護協會合作，向地檢申請相關的補助款，但是坦白講做這件事情

都是只有付出沒有收穫，所以後來觀護協會不願意跟我們合作，我們

再找生命線，生命線也協助過我們一段時間，他們也覺得太麻煩，去

年少庭拜託大光協會，可能因為第一年他們不太知道整個流程，這個

部分再聯繫讓他們知道怎麼做。

(2)少觀所團體輔導方案，我們運用地檢的緩起訴補助款，服務對象

是苗栗少觀所裡面收容的少年，或是在觀勒或是被借提的少年等等，

少庭的心理師在所內辦理團體輔導活動；少家個案心理諮商，服務對

象是少年法庭的孩子，少年法庭的孩子其實有很多身心的困難，或是

有一些衝動控制問題，或是來自家庭裡面的一些悲傷或是創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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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的經費有限，而這些孩子是需要被關懷協助的，我們藉由個案心

理諮商來幫助他們，所以包括少年法庭的孩子，或是家事法庭有些孩

子，都會來使用這筆錢，這個部分我回去會轉達我們自己少家庭承辦

心測員，會同大光協助處理。

1.主席：

    因為這是期中查核的部分，既然委員有提到第三點建議的部分，是不是

我們在期末查核的時候，還是要落實去督導一下，如果這個部分其他團體都

有這麼做，只有他們沒有，而且是內部的程序部分，應該是可以補正的，那

這部分我們到時候做期末查核的時候，再確實要求這個協會落實補正程序，

我想這樣子對其他受補助機關會比較公平一點。因為現在這個經費的關係，

其實實際上沒有辦法補助非常多的機關。

2.執行秘書說明：

    這個機構我們有到現場去查核，大光全人教育發展協會是教會成立的民

間公益團體，他們有聘請社工師，查核時，社工師也在現場，我們也有說明，

也詢問社工師他們承接縣政府的一些方案、公益彩補助，在核銷的程序上大

致也和查核委員的建議相同，所以他可以理解我們的意見，也沒有拒絕協助

這部分；但為避免機構社工需為本方案再承接額外行政雜務的負擔，有關單

據收集黏貼、表單製作等庶務性的工作，建議先請心測員完整備齊，再請機

構社工協助核章流程，較為妥適。

決議：同意各計畫續予補助

案由二：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苗栗分會111年度第二次申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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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補助計畫案。

說明：

(1)查 111年度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原核定補助金額為 192萬

6,000元整，變更後申請補助金額為 178萬 8,931元整，變更後減少 13

萬 7,069元整。

(2)變更內容如下：

1.間接服務計畫原核給 6萬 4,832元，變更後為 5萬 3,440元，變更後減

少 1萬 1,392元，變更內容:詳附件。

2.家庭關懷重建服務計畫原核給 120萬 4,900元整，變更後為 113萬 930

元整，變更後減少 7萬 3,970元整；變更內容詳附件。

3.身心照護輔導服務計畫原核給 14萬 8,600元整，變更後為 16萬 6,261

元整，變更後增加 1萬 7,661元整，變更內容詳附件。

4.宣導活動計畫原核給 4萬 2,140元整，變更後為 2萬 5,340元整，變更

後減少 1萬 6,800元整，變更內容詳附件。

5.修復式司法專案計畫原核給 30萬 528元整，變更後為 26萬 4,160元整，

變更後減少 3萬 6,368元整，變更內容詳附件。

6.志願服務業務原核給 16萬 5,000元整，變更後為 14萬 8,800元整，變

更後減少 1萬 6,200元整，變更內容詳附件。

(1) 本案已先送查核委員吳皊誼進行初審。

審查意見：

(1) 初審意見：請准予變更計畫。

(2) 是否准予變更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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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1)李委員麗萍：

1.建議變更案中有關需求增加減少的原因細節，是不是可以更具體明確

說明，這樣比較能夠理解。

2.有關修復式司法經費，從 30萬變成26萬多，24萬多使用在專案人員

的費用，就是數量 12次，它是怎麼估出來？

(2)執行秘書說明：

    修復式司法有聘請一名專案人員，24萬是薪資部分；緩起訴處分金補助

款可因方案需要，補助人事經費 60%，每月不可超過 2萬元。

決議：同意變更

案由三：苗栗縣司法志工協會111年度補助計畫經費項目申請變更案。

說明：

(1) 查 111年度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原核定補助金額為 77萬

6,000元整，自籌款比例為 20.1%，變更後申請補助金額為 66萬 5,350

元整，自籌比例為 20.3%，變更後減少 11萬 650元整。

(2) 變更內容如下：

1.因志工人力調整，故計畫一志工值班費申請調降為 60萬 1,350元

整，減少 10萬 1,650元整，調整內容詳如附件。

2.因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之影響，計畫二法

治教育參訪及宣導活動減少，故申請調降補助經費為 2萬 7,000元

整，減少 9,000元整，調整內容詳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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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變更案未涉及增加經費及調整各項補助方案經費內容，為節省

行政流程，未進行初審，逕送審查會議審查。

審查意見：是否同意變更，請討論。

討論：

(1)高委員瑜苓：

    第 33頁這個計劃少了9,000元整，不過志工午餐費，宣導場次從原本

的8,000元整提升至 1萬 8,000元整，想要請教一下宣導場次是不是有新增？

(2)主席：

1.提出的資料裡面，用途項目志工誤餐費部分其實有分好幾種，建議是

不是在用途項目的部分，後面括號註明一下，比如說項目一的部分是

屬於法治教育的參訪，三的部分是什麼樣的宣導活動。

2.第三點的志工誤餐費部分金額是增加，說明的文字也不是很明確，，

之後請盡量把它寫清楚，可以節省大家開會時討論的疑慮。

(1)苗栗縣司法志工協會校秘書說明：

1.增加的部分是屬於宣導的部分；今年度因為法治教育參訪一直到11

月才辦了八場。

2.第一個志工誤餐費的部分是八月份的2萬變成 5000元整，第二個部

分講師費的部分，因為沒有參訪，所以變成0，第三個志工誤餐費是

我們的宣導，就是出外的宣導活動，每一個場次大概有兩位到三位，

也有四位的志工參與，四位是參加比較大場的活動，所以從今年的一

月到九月總共執行已超過 1萬元，主要是因為選舉反賄選宣導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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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參訪的部分已經可以說是幾乎沒有辦法執行，我們參與一些外面的宣

導活動增多，所以把誤費的金額提高，交通費就是除苗栗市以外按照

公車票價執行，交通費就沒有再做調整，以上報告。

4.33頁，在1萬 8,000元後面有宣導每場次2位志工，我們原本是預計

做 20場次，這邊我們都有做備註。

決議：同意變更

案由四：苗栗縣榮譽觀護人進會111年度補助計畫經費項目申請變更案。

說明：

(1)查 111年度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原核定補助金額為

122萬 4,100元整，自籌款比例為 23%，變更後申請補助金額為 116萬

4,100元整，自籌比例為 23.55%，變更後減少 6萬元整。

(2) 變更內容如下：

1.因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之影響，計畫一犯罪

預防暨法治教育實施計畫項下有關結合學校暑期營隊活動停止辦理，

原核定補助經費 6萬元整，不予支用。

2.本變更案未涉及增加經費及調整各項補助方案經費內容，為節省行

政流程，未進行初審，逕送審查會議審查。

審查意見：是否同意變更，請討論。

決議：同意變更

4、臨時動議：無

5、主席裁示與結論

18



今天不好意思，因為我第一次，可能有很多地方多表示了一點意見，有

點耽誤到大家的時間，很高興今天可以順利把它解決，有關於剛剛提到的事

情，我覺得院檢有更多的一些互動，其實可以解決很多問題，所以如果有機

會，我們可以有更多的交流，最後大家有沒有什麼寶貴意見要提出，如果沒

有，我們就散會，謝謝大家，謝謝

6、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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